附件2   
重庆江津至贵州习水高速公路（重庆境）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2019年4月16日，市水利局在水利大厦17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水保方案（送审稿）》专家评审会，江津区水利局、项目法人和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会前详细审阅了《水保方案（送审稿）》，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讨论。根据渝水〔2018〕267号文，各专家对《水保方案（送审稿）》进行了质量评分，质量评定等级合格。报告编制单位会后对《水保方案（送审稿）》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项目法人于2019年5月17日提交了《水保方案（报批稿）》。经专家组复核同意，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编制总则

（一）方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技术文件及采用的相关资料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2019年。

（三）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二、项目工程变更及项目区概况
（一）项目概况阐述基本清楚。
因主体工程线位优化设计，重庆江津至贵州习水高速公路（重庆境）工程土石方量、临时施工道路长度和弃渣场数量与原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的通知》（渝水﹝2016﹞83号）规定，工程所涉变更属重大变更，应当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原审批机关审批。项目工程目前已完成施工，处于通车试运行阶段，本《水保方案（报批稿）》为后补变更报告。
变更后，工程线路总长70.001km，其中主线64.415km，支线5.586km，共设置桥梁46座/11177.81m、隧道11座/12719.714m、互通式立交7处；项目总占地面积521.22hm2，其中永久占地386.62hm2，临时占地134.60hm2；工程土石方挖方总量1700.97万m3，填筑总量947.70万m3，无借方，弃渣量753.27万m3；工程建设布设施工营地69处，施工便道88.134km，弃渣场50处，改路74处/17763m，改沟（河、渠）155处/4624m。项目总投资82.11亿元，其中土建投资65.58亿。工程于2015年7月开工，2018年6月通车试运行，总工期36个月。
（二）项目区地貌、地质、土壤、植被、气象、水文、环境敏感区、水土流失等情况阐述基本清楚。
三、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评价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线）的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分析评价。

（二）基本同意项目组成及施工布置的分析评价。

（三）基本同意工程征占地的分析。

（四）基本同意土石方平衡分析。

四、弃渣场布置

工程对全线堆高大于20m、堆渣量大于50万m3，下方有保护对象的弃渣场进行了安全与稳定性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项目弃方量753.27万m3，已全部堆放在设置的50处弃渣场内（沟道型弃渣场23处，平地型弃渣场2处，坡地型弃渣场21处，洼地型弃渣场4处），其中有4处弃渣场下游现有民房，建设单位拟对下游敏感民房进行拆迁安置。基本同意在民房拆迁后的弃渣场选址。
五、表土资源保护与利用

（一）基本同意表土资源分析、表土资源剥离与保存方案。

（二）基本同意表土资源利用方案。

六、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分区

（一）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521.22hm²，均为项目建设区。

（二）基本同意项目划分为主体工程区、改移工程、弃渣场、施工营地、施工便道等5个水土流失防治区。

七、水土流失预测

（一）同意项目扰动地表面积521.22hm2。

（二）同意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为19.10万t，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17.15万t。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分析。

八、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及防治措施布设

（一）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二）基本同意由主体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措施所组成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三）基本同意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

1、主体工程区
（1）路基工程防治区

对扰动区域进行剥离表土；路基边坡采用喷播植草灌、浆砌片石方格网植草、拱形骨架、挂CF网植草灌、挂双网喷射有机基材、锚钉格子梁植草、M7.5浆砌片石护坡等多种形式进行防护；对绿化地块实施场地平整、表土回填等土地整治措施；中央分隔带分整体式和分离式两种分部进行绿化；排水系统由排水沟、边沟、截水沟、衬砌拱泄水槽及急流槽、跌水、天然沟道等组成，排水接入自然水系前设临时沉沙池；对采用播草籽防护的坡面，在播种后植被还未恢复前覆盖无纺布防护。
（2）桥梁工程防治区

桥台开挖形成后实施防护（采用六棱砖植草防护）及排水措施；桩基区域采取装土编织袋拦挡；施工区布设临时排水沟；钻孔灌注桩设泥浆沉淀池；施工结束后对桥梁施工区域进行场地平整、表土回填等土地整治措施，撒播草籽绿化。

（3）隧道工程防治区

隧道洞口洞脸采用网格植草综合护坡，在隧道洞口上方设置截水沟，接入路基排水沟或者涵洞外排，隧道施工区根据场地排水布设临时排水沟；对施工区进行场地平整、表土回填等土地整治措施。洞口洞脸边坡实施挂CF网植草灌防护、挂双网喷射有机基材护坡、锚钉格子梁植草等护坡工程。

（4）附属设施防治区

对扰动区域进行剥离表土；设置高挖边坡外侧截水沟和场地内外排水沟；边坡采用方格网植草护坡防护；匝道路基排水结合永久排水工程位置开挖临时排水沟；施工区周边布设临时排水沟，临时排水沟进入自然水系后外排；施工结束后对场地进行场地平整及表土回填等土地整治措施，绿化采用乔、灌、草、花相结合的方式。
2、弃渣场防治区

对扰动区域进行剥离表土；弃渣场沟口或下侧设置挡渣墙，周边设截排水沟，主要拦截并排泄渣场上游及周边的汇水，渣体渗水通过底部盲沟、圆管涵排出；堆渣过程中弃渣分层压实、分级堆放；堆渣结束后坡面种植灌草恢复植被，顶部回覆表土，土地整治，复耕或种植乔灌草恢复植被。

3、施工便道防治区

对扰动区域进行剥离表土；便道靠山坡侧布设临时排水沟，接入自然水系；施工结束后对部分施工便道占地区域进行路面清理、回填表土、复耕或恢复植被。

4、施工营地防治区

对扰动区域进行剥离表土；场地四周修建临时排水沟，接入周边天然水系；临时堆土采用无纺布覆盖；堆料场四周设置砖砌围墙进行临时挡护；施工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清理，回覆表土，恢复植被或复耕。

5、改移工程防治区

两侧设置永久排水沟，末端设置沉沙池沉淀后接入自然水系。

（四）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

九、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建设单位已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十、投资估算

（一）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正确，费用及定额选择基本合理，编制深度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二）水保方案设计静态总投资31902.51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23366.05万元，方案新增8536.46万元；经审核，水保方案静态总投资34030.75万元，其中：主体已列25049.30万元，方案新增投资8981.45万元（其中：工程措施7235.37万元，植物措施198.54万元，施工临时措施773.24万元，独立费用271.88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502.42万元）。

（三）效益分析方法基本正确，分析结果基本合理。

十一、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组织机构管理、后续设计、方案变更、水土保持工程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工程管理、检查与验收等实施保障措施基本可行。

十二、其它

项目法人需尽快按要求对弃渣场下游安全防护距离内的房屋进行拆除，确保不对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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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组长：

2019年5月20日

附表
重庆江津至贵州习水高速公路（重庆境）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投资概算审核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设计投资
	审核投资
	核增、减  （+、-）

	
	
	方案新增
	主体已列
	小计
	方案新增
	主体已列
	小计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7118.22
	13077.62
	20195.84
	7235.37
	13077.62
	20312.99
	+117.15

	1
	主体工程防治区
	907.26
	13077.62
	13984.88
	996.09
	13077.62
	14073.71
	+88.83

	2
	弃渣场防治区
	5411.19
	
	5411.19
	5431.31
	0.00
	5431.31
	+20.12

	3
	施工便道防治区
	115.42
	
	115.42
	117.78
	0.00
	117.78
	+2.36

	4
	施工营地防治区
	45.04
	
	45.04
	37.48
	0.00
	37.48
	-7.56

	5
	改移工程防治区
	639.31
	
	639.31
	652.71
	0.00
	652.71
	+13.40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99.87
	10287.57
	10387.44
	198.54
	11970.58
	12169.12
	+1781.68

	1
	主体工程防治区
	0
	10287.57
	10287.57
	0.00
	11970.58
	11970.58
	+1683.01

	2
	弃渣场防治区
	32.67
	
	32.67
	137.09
	0.00
	137.09
	+104.42

	3
	施工便道防治区
	14.87
	
	14.87
	16.80
	0.00
	16.80
	+1.93

	4
	施工营地防治区
	52.33
	
	52.33
	44.65
	0.00
	44.65
	-7.68

	
	第三部分：施工临时措施
	548.28
	0.86
	549.14
	773.24
	1.10
	774.34
	+225.20

	1
	主体工程防治区
	110.84
	0.86
	111.7
	295.05
	1.10
	296.15
	+184.45

	2
	施工便道防治区
	18.62
	
	18.62
	23.62
	0.00
	23.62
	+5.00

	3
	施工营地防治区
	274.46
	
	274.46
	305.89
	0.00
	305.89
	+31.43

	4
	其他临时工程
	144.36
	
	144.36
	148.68
	0.00
	148.68
	+4.32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267.46
	
	267.46
	271.88
	0.00
	271.88
	+4.42

	1
	建设管理费
	77.66
	
	77.66
	82.08
	0.00
	82.08
	+4.42

	2
	科研勘测设计费
	66.6
	
	66.6
	66.60
	0.00
	66.60
	0.00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75
	
	75
	75.00
	0.00
	75.00
	0.00

	4
	水土保持监理费
	0
	
	0
	0.00
	0.00
	0.00
	0.0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48.2
	
	48.2
	48.20
	0.00
	48.20
	0.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8033.83
	23366.05
	31399.88
	8479.03
	25049.30
	33528.33
	+2128.45

	
	水土保持补偿费
	502.63
	
	502.63
	502.42
	0.00
	502.42
	-0.21

	
	水土保持方案静态总投资
	8536.46
	23366.05
	31902.51
	8981.45
	25049.30
	34030.75
	+21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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